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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中核辐射防护的正当化原则:
内涵、法律性质与监管实践

张诗奡

　 　 内容提要: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正当化原则从国际核安全与辐射防护的伦理性原

则,发展为国际核法框架下的软法原则。 正当化原则基于“风险—收益”分析逻辑,要求

各国针对核活动进行监管时,将经济、社会等一切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以确认相关活动是

否对社会整体构成“纯利益”。 该原则的确立,意味着国际核安全监管逻辑超越了辐射剂

量等技术性标准的范畴,开始触及社会整体秩序与利益问题。 随着相关国际条约义务的

丰富化,正当化原则的效力得以强化,其适用范围亦有所拓展。 目前,大部分发达核工业

国家已明确接纳并基于正当化原则开展了实践,该原则未来可能发展成为更具拘束力的

核安全监管原则。 不过,围绕该原则的相关研究却未受到广泛重视。 中国应针对正当化

原则展开系统性研究,并考虑基于该原则完善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强化对该原则实践

经验的总结与方法论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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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 年代,物理学家泰勒(Lauriston
 

S. Taylor)曾言,“辐射防护不是单纯的科学

技术问题,而是哲学、道德与最大的智慧问题。” 〔 1 〕 事实上,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里,国际

社会一直在尝试围绕辐射防护与核安全的社会性因素建构相应的规范。 以国际辐射防护

委员会(ICRP)为主导,国际社会围绕引入辐射源或介入辐射水准等核活动逐渐形成了

“正当化” 〔 2 〕 “最优化”以及“剂量限值”等三大基础原则。 其中,正当化原则意味着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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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Jus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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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监管机构在涉及引入新的辐射源或变更辐射剂量的核活动的决策过程中,应基

于“风险—收益”分析逻辑,更为广泛地考虑到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在内的一切非技

术性因素。 随后这些原则于国际核法体系下成为具有软法性质的基本安全原则。 这里

所言的国际核法,指由“涉核国际公约、条约、协定、决议、标准和导则”一起构成的全面

调整核能利用关系的国际法部门体系。〔 3 〕 具有软法性质的正当化原则对于维系环境、
经济与社会发展平衡可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国际社会达成可持续性发展目标亦具有重要

意义。

一　 正当化原则的出现与内涵演变

随着核技术的不断进步与日益广泛的应用,人类社会对于核安全与辐射防护的规制

伦理亦不断发展。 至 20 世纪 90 年代,正当化原则已成为一项具有软法性质的安全原则。
这一原则的形成与发展意味着人类社会开始从更为广泛的非技术性层面来审视核安全与

辐射防护问题。 至今,正当化原则的总体逻辑可被概括为,当一项核活动的整体预期收益

高于预期风险时,即预期纯收益时,则该活动即可被判断为正当。 这一原则基于“风险—
收益”分析的底层判断逻辑,对各国政府以及监管机构对于核活动的监管实践提出了新

的要求。

(一)从建议到原则
  

1977 年,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于其出版的第 26 号建议书中,针对照射活动设计了基

于“正当性”“最优化”与“个体剂量限值”等三项基础判断标准。〔 4 〕 这被认为是正当化原

则的起源。〔 5 〕 其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于 1990 年出版的第 60 号建议书中,对

第 26 号建议书中的三项标准进行总结,将其拓展为适用于辐射防护整体过程的三项基

础原则;同时,在第 60 号建议书中,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首次对正当化原则进行了定

义,指出“不应采用涉及辐射照射的实践,除非它能为受照射的个人或社会带来足够的

利益,以抵消其造成的辐射危害”。〔 6 〕 这遵循了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第 26 号建议书中提

出的“风险—收益”分析方法来构建辐射防护前提基础的逻辑,这可以被认为是正当化原

则的核心逻辑。〔 7 〕 在 2007 年出版的第 103 号建议书中,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首先简明

扼要地将正当化原则概括为“任何改变辐射暴露情况的决定都应该利大于弊”,并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指出,应基于正当化原则来考虑,这一决断造成的后果对个人或社会是否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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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定义主要参考陈刚对于“原子能法”的定义做出。 参见陈刚著:《国际原子能法》,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7 页。 全球层面对于“国际核法”的称呼开始形成共识,鉴于此本文选用“国际核法”表达相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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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利益。〔 8 〕
  

在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通过一系列技术建议将正当化原则确立为国际辐射领域的基

本伦理与技术原则后,该原则又被写入安全标准丛书中,成为国际核安全标准中的一项普

遍适用的具有软法性质的基础性原则。 1996 年出版的《国际辐射防护和辐射源安全基本

安全标准》[ International
 

Basic
 

Safety
 

Standards
 

for
 

Protection
 

against
 

Ionizing
 

Radiation
 

and
 

for
 

the
 

Safety
 

of
 

Radiation
 

Sources
 

(Safety
 

Series
 

No. 115),旧安全丛书第 115 号,下称“1996
年《基本安全标准》”)中,首次将正当化原则明确列入其认可的安全标准。 2006 年,作为

新安全标准基础的《基本安全原则》 [Fundamental
 

Safety
 

Principles
 

(Safety
 

Fundamentals,
 

No. SF-1),
 

2006]引领的新安全标准系列文件取代了之前出版的包括 1996 年《基本安全

标准》在内的“安全标准丛书”。 目前,2006 年《基本安全原则》在国际核安全标准出版物

体系中处于最高位置,其所规定的诸多安全原则具有国际核安全标准体系中最高地位。
2006 年《基本安全原则》针对各国在开展核活动安全监管时应注意的各项安全标准和程

序,规定了十项基本原则。 其中,针对正当化原则,该文件指出,若欲将某一核设施的启用

或建设等,以及某核活动的开展判定为“正当”,则“其所产生的效益必须超过所带来的辐

射危险”;该文件同时进一步指出,在评估这一设施或活动本身可能带来的效益与风险问

题时,必须考虑运行设施和开展活动所产生的一切重要后果。
(二)正当化原则于实践层面的意义
  

正当化原则的出现,对于各国开展核安全监管实践而言,至少具有三方面意义。 首

先,该原则的出现对于各国核监管机构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 其次,正当化原则要求在针

对一项核活动进行监管审查时,须基于“风险—收益”分析逻辑,以潜在收益大于风险为

标准来判定相关设施或活动的正当性。 最后,正当化原则要求监管决策过程中,将除辐射

剂量等可量化的技术性因素之外的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纳入分析范围。
1. 基于许可审批环节的实践
  

就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对正当化原则的表述内涵而言,可以认为其于实践层面主要

对应了国际核法中的监管许可制度。〔 9 〕 在 1996 年《基本安全标准》中对于正当化原则的

叙述,在继续援用了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建立的针对相关活动或源引入的“风险—收益”
分析逻辑的同时,较为明确地将实践正当化原则置于核活动的批准环节。〔10〕 这一方面明

确了国际核安全标准体系下实践正当化原则的具体责任人,即有权对于核活动进行审批

与监管的各国政府或各国监管机构———这可以被认为是国际核安全标准软法文件对各国

在开展涉核活动监管过程中设计的一项潜在的国家义务;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明确

了各国核监管机构对于正当化原则的具体实践路径,即基于监管流程对该原则开展具体

·391·

国际法中核辐射防护的正当化原则:内涵、法律性质与监管实践

〔 8 〕

〔 9 〕

〔10〕

See
 

J. Valentin
 

ed.,
 

The
 

2007
 

Recommend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 ICRP
 

Publi-
cation

 

103),
 

2007,
 

pp. 89-90.
Kimberly

 

Sexton
 

Nick
 

&
 

Paul
 

Bowden,
 

Nuclear
 

Activiti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Frame-
work,

 

in
 

Kimberly
 

Sexton
 

Nick
 

&
 

Stephen
 

G. Burns
 

ed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Nuclear
 

Law,
 

OECD-
NEA,

 

2022,
 

p. 223.
See

 

International
 

Basic
 

Safety
 

Standards
 

for
 

Protection
 

against
 

Ionizing
 

Radiation
 

and
 

for
 

the
 

Safety
 

of
 

Radiation
 

Sources
 

(Safety
 

Series
 

No. 115),
 

1996,
 

p. 22.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O
BAL

 LA
W R

EVI
EW



实施。
就行政审批程序层面来看,正当化原则以软法的形式对各国核监管机构在相关许可

审批环节赋予了较大的裁量权。 在实践该原则的过程中,证明某一活动或设施正当性的

责任通常被归于相关活动的发起方或设施的运营方。〔11〕 换言之,与国内法体系中行政法

针对行政部门审批权限规定的“合理性”原则不同,国际核法体系下的正当化原则事实上

是对于核活动的发起方进行的规制。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在于,在国际核法诸多安全原则中,正当化原则在核监管体

系中更具前提性。 基于监管实践的逻辑,只有当一个活动或设施被证实具有正当性后,才
开始涉及“最优化” 或称“合理可行尽量低水平” 原则,以及“剂量限值” 原则的审核问

题。〔12〕 此外,国际核安全标准于一般意义上制定的“豁免”与“解控”等标准的适用前提,
亦被要求针对已被证实了正当性的活动。〔13〕

2. 从“抵消风险”到“纯收益”的判断逻辑
  

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建议书与国际核安全标准文件中阐述的正当化原则的实践方

法,显示出基于“风险—收益”分析模型的特征。 有学者指出,这体现了结果主义特征的

价值逻辑,即将预期利益与预期风险进行对比,以纯收益作为判断某一核活动的“正当

性”依据。〔14〕 就目前相关文件的论述而言,正当化原则的判断标准被明确为“利大于

弊”。 这里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关于正当化原则相关论述的发展过程来看,国际

辐射防护委员会出版物和国际核安全标准软法文件关于判断标准的具体措辞经历了一段

变化过程。 这种措辞的变化与发展情况于法教义层面具有一定意义。
  

最初,在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第 26 号建议书中,已经提到了核活动的开展,应基于

“风险—收益”原则进行决策,并指出在这一逻辑下应坚持整体损害小于收益的原则。〔15〕

但是,后续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出版物与国际核安全标准软法文件中,在对正当化原则进

行定义时,一度出现了措辞暧昧的情况。 同样基于“风险—收益”逻辑,国际辐射防护委

员会于 1990 年出版的第 60 号建议书认为,当预期利益可以“抵消”预期风险时,相关行为

的“正当化”便得以成立。 1996 年《基本安全标准》的措辞,与 1990 年国际辐射防护委员

会第 60 号建议书中采用的措辞基本一致,即当预期利益可以抵消预期危害时,则“正当

化”成立。 这里的“抵消”,可能导致解释层面的争议,即可能被解释为“利等于弊”时亦可

认定正当性。 然而,在这两份文件的其他部分,又存在强调只有“利大于弊”的情况下才

能判定正当性的表述。 如此一来,早期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出版物与国际核安全标准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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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件的措辞分别于各自的文脉内存在潜在矛盾。
  

至 2007 年第 103 号建议书,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开始明确强调只有当预期利益“超

过”预期风险时,即产生“纯利益” 时,“正当化” 才得以成立。 在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

第 103 号建议出版之前,2006 年《基本安全原则》便已修改了措辞,强调只有预期效益“超

过”预期危险时,正当性方可成立。 这两份文件措辞细节的修改,较为直接地解决了各自

早期文件中存在的内在矛盾,确立了正当化原则要求“利大于弊”的逻辑内核。
3. 囊括技术标准以外的其他考虑因素
  

相对于“最优化”原则以及“剂量限值”原则等更重视技术性与可量化性的标准原则,
正当化原则体现出更多社会性、伦理性或法律性特征。〔16〕 各国监管机构在实践正当化原

则时须综合考虑一切因素。 不过,针对具体考虑的因素以及进行衡量的具体方法与标准

而言,目前仍未形成较为普遍性的认知。 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与国际核安全标准文件对

于相关问题的判断亦未进行明确的提示。
  

值得注意的是,2006 年《基本安全原则》对于作为正当性判断考虑因素的“后果”添

加的“重要”(significant)性描述,而针对这一限定条件应如何理解,《基本安全原则》并未

做出明确的解释。 这一描述似乎使得可以影响到“正当性”判定的因素范围受到了限制。
而针对这一条件应如何理解,《基本安全原则》并未作出明确的解释。 参考国际核安全相

关的其他文件中,在涉及正当化原则释义问题时,亦未强调所需考虑因素的“重要性”问

题。 缺少关于“重要”的明确判断标准,事实上为各国实践正当化原则时考虑后果的甄选

范围提供了相对灵活的裁量空间。 不过,从国际核安全标准软法文件的相关论述来看,这
种裁量空间应仅限于各国基于本国的具体情况对于相关因素的选取与判断范围内,不应

忽视或违背正当化原则强调考虑某一核活动对于社会整体的非技术性收益与风险的分析

这一底线逻辑。
(三)正当性的判断问题

虽然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与国际核安全标准均对于正当化原则的定义进行了阐释,
并对于评价某一核活动的正当性提供了“风险—收益”评判模型,但是针对各国在实践过

程中应选取的“风险—收益”评价事项,以及对于“风险—收益”的量化评价方法等关键问

题,目前仍未形成较为统一的实践。 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在建议书中仅对于“不需分析

即可认定是非正当”的具体活动进行了部分列举,而对于其他活动的正当性判断则仅表

示“作出正当性判定的输入信息可能包括许多方面”。〔17〕 不过,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专

门成立了第 124 号工作组,以试图对相关问题进行梳理与讨论。〔18〕 国际原子能机构在

2014 年发布的《包括非医学人体成像在内实践的正当性(一般安全导则第 GSG-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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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See
 

B. Michael
 

Moores,
 

On
 

the
 

Justification
 

of
 

Justification
 

in
 

Radiation
 

Protection:
 

Legal
 

and
 

Sociological
 

Considera-
tions,

 

27
 

Radiography
 

705,
 

705-707
 

(2021) .
See

 

J. Valentin
 

ed.,
 

The
 

2007
 

Recommend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 ICRP
 

Publi-
cation

 

103),
 

2007,
 

pp. 90-91.
 

中文翻译参见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 2007 年建议书》,潘自

强等译,原子能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90 页。
See

 

Task
 

Group
 

124: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Justification,
 

https: / / www. icrp. org / icrp_group. asp? id = 191,
 

最

近访问时间[2023-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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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ification
 

of
 

Practices,
 

Including
 

Non-Medical
 

Human
 

Imaging,
 

General
 

Safety
 

Guide
 

No. GSG-5)文件中,建议申请者在向各国监管机构递交的核活动申请书中,对“包括经

济、社会、健康和安全、废物管理、回收、辐射环境影响和退役等方面”的影响进行“风险—
收益”的评价。〔19〕 国际核安全标准在相关文件中也并未针对诸如“经济、社会”涉及的具

体因素,以及对于“风险—收益”判断的具体量化工具进行明确的规定。
除相关国际机构对于正当化原则在实践过程中具体判断细节规定存在缺失,国家实

践层面针对具体核设施申请的正当性判断方式亦显示出了不确定性。 以被认为最早通过

法律法规形式规定正当化原则,且对实践最具制度代表的英国为例。〔20〕 英国在其于

2008 年针对《2004 年涉电离辐射活动的正当化条例》 (The
 

Justification
 

of
 

Practices
 

Invol-
ving

 

Ionising
 

Radiation
 

Regulations
 

2004)制定的《与新核电项目相关的应用指南》 (Guid-
ance

 

for
 

Applications
 

Relating
 

to
 

New
 

Nuclear
 

Power)中规定,正当性审查机构将根据相关细

节信息,基于“风险—收益”方法对所申请项目的正当性进行判断;然而,该指南对于几乎

全部细节信息设计了一个开放性的“其他相关的收益与损害”的“口袋规定”。〔21〕 换言

之,英国监管机构针对正当化原则下具体的“风险—收益”相关判断因素表现出了较为开

放的态度。
  

学界也意识到了正当化原则在实践层面面临的细节空白问题,并对此问题进行了前

瞻性讨论。 不过,学界的意见与国际核安全标准相关导则规定以及英国的具体实践亦存

在一定的差异。 例如,学界较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在明确正当化原则涉及的具体的“风

险或损害”与“收益”的内涵之前,应首先明确该原则所涉及的对象至少包括“世界” “国

家”与“受影响地区的居民个人”等三个方面,之后才可讨论一项核活动可能涉及的风险

和带来的收益。〔22〕
  

目前,无论是国际组织的相关技术建议,还是国家实践,或是学界建议,对于正当化原

则本身如何体现“风险—收益”方法这一问题,尚未形成较广泛共识。 尤其是,针对“经

济”与“社会”层面的讨论,已经超出了可量化的技术标准问题。 这种情况下针对“风险”
或“收益”的分析,至少面临两方面的挑战。 一方面,量化标准问题本身仍是一个客观存

在的问题;〔23〕 另一方面也需要考虑不同社会文化或价值观的差异问题,而这一问题则意

味着具体的“风险—收益”判断可能需要针对不同国家乃至于不同地区的社会结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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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21〕

〔22〕

〔23〕

See
 

Justification
 

of
 

Practices,
 

Including
 

Non-Medical
 

Human
 

Imaging
 

(General
 

Safety
 

Guide
 

No. GSG-5),
 

2014,
 

p. 19.
K. S. Nick

 

&
 

P. Bowden,
 

Nuclear
 

Activiti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Framework,
 

in
 

K. S.
Nick

 

&
 

S. G. Burns
 

ed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Nuclear
 

Law,
 

OECD-NEA,
 

2022,
 

p. 226.
 

Also
 

See
 

A.
Alonso,

 

Application
 

of
 

the
 

Justification
 

Principle
 

to
 

Nuclear
 

Power
 

Development,
 

in
 

A. Alonso
 

ed.,
 

Infrastructure
 

and
 

Methodologies
 

for
 

the
 

Justification
 

of
 

Nuclear
 

Power
 

Programmes,
 

Woodhead
 

Publishing
 

Limited,
 

2012,
 

p. 227.
See

 

UK
 

Department
 

for
 

Energy
 

Security
 

Net
 

Zero,
 

The
 

Justification
 

of
 

Practices
 

Involving
 

Ionising
 

Radiation
 

Regulations
 

2004:
 

Guidance
 

for
 

Applications
 

Relating
 

to
 

New
 

Nuclear
 

Power,
 

2019
 

(Revised
 

in
 

2023),
 

p.
 

13.
See

 

A. Alonso,
 

Application
 

of
 

the
 

Justification
 

Principle
 

to
 

Nuclear
 

Power
 

Development,
 

in
 

A. Alonso
 

ed.,
 

Infrastructure
 

and
 

Methodologies
 

for
 

the
 

Justification
 

of
 

Nuclear
 

Power
 

Programmes,
 

Woodhead
 

Publishing
 

Limited,
 

2012,
 

pp. 229-
258.
Kimberly

 

Sexton
 

Nick
 

&
 

Paul
 

Bowden,
 

Nuclear
 

Activiti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Frame-
work,

 

in
 

Kimberly
 

Sexton
 

Nick
 

and
 

Stephen
 

G. Burns
 

ed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Nuclear
 

Law,
 

OECD-
NEA,

 

2022,
 

p.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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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讨论。〔24〕 需要注意的是,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与国际核安全标准软法文件均不推荐

针对不同方案之间的“风险—收益”进行对比,而是强调针对某一方案本身可能造成的

“风险—收益”进行个别比较。〔25〕 不过,当存在“非辐射”或“非放射性”替代方案时,则监

管机构须谨慎对待。〔26〕 除此之外,总体而言,针对具体基于“风险—收益”方法来实践正

当化原则的细节问题,目前仍处于经验的摸索与积累时期。

二　 正当化原则的法律性质及效力

作为一项软法原则,正当化原则自身并不会对各国实践产生强制拘束力。 不过,在国

际核法与一般国际法各相关具体义务的加持下,正当化原则在部分具体的条约中,成为国

家履行相关条约义务时须顾及或遵守的对象。 在其本身作为软法的性质未发生改变的情

况下,经过具体条约义务的效力传导,“正当化”原则对于各国在开展相关活动时的实质

效力得到了强化,其适用范围也呈现出一定的拓展特征。

(一)国际核法下正当化原则的法律性质
  

国际核法下包括安全标准文件等所涵盖的软法原则上不对各国自动产生强制法律拘

束力。 但是,于实践层面,通过贯彻国际核法相关条约义务,国际核安全标准文件,存在对

国家产生实质效力的可能性。 随着国际核法框架内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条约的丰富化,这
些条约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国际核安全标准的法律效力存在潜在转化效果,正当化原则可

能被转化为各国在开展核监管活动过程中应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 以《乏燃料管理安全

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Joint
 

Convention
 

on
 

the
 

Safety
 

of
 

Spent
 

Fuel
 

Management
 

and
 

on
 

the
 

Safety
 

of
 

Radioactive
 

Waste
 

Management,下称“《联合公约》”)为例。 在针对乏燃

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的一般安全要求中,《联合公约》均明确指出每一缔约

方建立的立法框架应“充分尊重(due
 

regard)国际认可的准则和标准”。〔27〕 这就意味着,
至少作为对《联合公约》义务的履行,缔约国应在开展有关实践过程中“充分尊重”正当化

原则。 从国际核法相关公约的整体发展情况来看,《联合公约》明显有意图对于包括国际

核安全标准在内的国际软法文件的法律拘束力进行强化。 这一点可以从《联合公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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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27〕

See
 

B. Michael
 

Moores,
 

On
 

the
 

Justification
 

of
 

Justification
 

in
 

Radiation
 

Protection:
 

Legal
 

and
 

Sociological
 

Considera-
tions,

 

27
 

Radiography
 

705,
 

705-707
 

(2021) .
李德平:《辐射防护的全部内容和实践的防护体系———对 ICRP 新建议书中有关问题的讨论》,《辐射防护》 1991
年第 5 期,第 326 页。
See

 

Justification
 

of
 

Practices,
 

Including
 

Non-Medical
 

Human
 

Imaging
 

(General
 

Safety
 

Guide
 

No. GSG-5),
 

2014,
 

p. 5.
《联合公约》第 4 条第(iv)款;第 11 条第(iv)款。 需要说明的是,“ due

 

regard”义务在国际海洋法中,尤其是《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较为常见。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语境下,“ due
 

regard”被称为“适当顾及”义务。 目前对

于这一义务的性质与效力问题,学术上仍然存在较大争议。 参见何海榕:《论“适当顾及”的国际法义务及其对

中国的启示》,《武大国际法评论》2020 年第 4 期,第 34-52 页。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在于,目前学界围绕

“due
 

regard”义务的讨论,主要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展开,而国际司法实践也主要以关于《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争端的案件为基础对该义务有所涉及。 然而,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语境下,“ due
 

regard”义务针对的对象

和义务内涵,与《联合公约》的规定存在本质的差异。 因此,海洋法领域对于“ due
 

regard”义务的讨论,能否移植

于国际核法领域,仍值得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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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的《核安全公约》在相关规定措辞的反差中得以发现。 1994 年成立的《核安全公约》
同样强调了相关软法文件的存在,却并没有将其与公约缔约国应尽义务进行联系。 不过,
作为自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第 60 号文件起便被明确叙述,且受到包括国际核安全标准软

法文件长期认可的核安全与辐射防护层面的基本原则,正当化原则亦存在被认定为《核

安全公约》缔约国承诺适用对象的空间,但是《核安全公约》在具体义务的设计方面却较

为宽松。〔28〕 因此,即便正当化原则在《核安全公约》框架中可以被解读为各国须承诺适

用的原则,但是各国对其在本国实践层面的具体表现形式仍享有较高的自主权。

(二)正当化原则于国际核法框架外的性质变动

除于国际核法体系内得到法律效力的强化,正当化原则于国际法的其他部门法条约

中,亦存在法律效力强化的可能性。 具体条约为相关软法规则保留接入管道的条款,对于

正当化原则的软法性质亦存在潜在影响。
1. 作为国家自由裁量对象的正当化原则
  

部分涉及国际核安全软法规则的国际条约,对于相关规则接入条约的处理方式与

《联合公约》将应用国际核安全标准文件设定为“充分尊重”义务类似。 这些国际条约在

缔约国义务层面提及或暗示了国际核安全标准软法规定,但是对缔约国是否遵守以及如

何遵守这些标准预留了较大的裁量权。
  

如《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公约》(Convention
 

o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a
 

Trans-
boundary

 

Context,
 

Espoo
 

Convention,下称“《埃斯波公约》”),仅要求缔约国会议寻求相应

国际组织或科学委员会针对实现公约目的提供方法或技术层面的服务。〔29〕 此类服务在

开展过程中,须遵守相关软法规则,然而这些规则在未经国家请求的情况下,原则上并不

自动对相关国家产生拘束力。 《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公

约》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and
 

Access
 

to
 

Justice
 

in
 

Environmental
 

Matters,
 

Aarhus
 

Convention,下称“《奥尔胡斯公约》”)在关于缔约国大会的规定中,也存在与之类

似的规定。〔30〕 虽然根据《奥尔胡斯公约》规定,《联合公约》与《核安全公约》可以被理解

为是缔约国须进行分发的环境评估材料之一,但是一方面,《奥尔胡斯公约》未要求缔约

国对于其分发的材料文件进行严格的履行;〔31〕 另一方面,《联合公约》自身对于缔约国履

行国际核安全标准也仅课以“充分尊重”义务,而《核安全公约》未对缔约国适用相关原则

的具体结果进行明确的规定。 因此,本质上可以认为,《奥尔胡斯公约》为缔约国关于国

际核安全标准软法文件设定的义务与《联合公约》以及《核安全公约》相似,呈现出较为明

确的开放性。 在此前提下,是否贯彻以及如何贯彻正当化原则,均可由缔约国进行较为宽

泛的自由裁量。
2. 作为强制义务履行对象的正当化原则
  

除上述情况外,也存在将履行国际核安全标准设定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强制义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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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31〕

《核安全公约》序言第(vii)条;第 4 条。
Convention

 

o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a
 

Transboundary
 

Context
 

(Espoo
 

Convention),
 

Art. 11
 

(2)
 

(c) .
《奥尔胡斯公约》第 10 条第 2 款(c)。
《奥尔胡斯公约》第 5 条第 5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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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以欧盟法律为例,正当化原则主要体现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发布的《欧洲原子能

共同体基本安全标准指令》 (Laying
 

Down
 

Basic
 

Safety
 

Standards
 

for
 

Protection
 

against
 

the
 

Dangers
 

Arising
 

from
 

Exposure
 

to
 

Ionising
 

Radiation,下称“《标准指令》”)中。 《标准指令》
提及的内容,对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成员国而言,具有强制法律拘束力。 具体操作层面,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Euratom

 

Treaty)与《标准指令》并未采取接入国际辐射防护委

员会安全建议或国际核安全标准软法规定的方式,而是采用了类似于转化立法的方式来

引入正当化原则。 在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于 2013 年制定的关于正当化原则的最新版第

2013 / 59 号《标准指令》中,正当化原则被整体适用于涉及全部民用核活动的核安全监管

程序中,且被明确定义,只有当预期利益超过预期损害时,相关活动才能被视为正当。〔32〕

除欧盟条约外,全球条约中对于国际核安全标准软法规赋予强制法律拘束力的典型案例

是《防止倾倒废物和其他物质污染海洋公约》(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Marine
 

Pollu-
tion

 

by
 

Dumping
 

of
 

Wastes
 

and
 

Other
 

Matter
 

1972)及其后续签署的《1996
 

年议定书》 (1996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Marine
 

Pollution
 

by
 

Dumping
 

of
 

Wastes
 

and
 

other
 

Matter)。 不过,这两部条约并没有对于国际核安全标准赋予一般性的强制法律效力,而
是仅将其中一部分标准,以条约自身条款规定的方式来对其进行部分强制法律拘束力的

认可。

(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2 部分义务语境下的正当化原则
  

在各可能涉及正当化原则的条约中,《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下称“《海洋法公约》”,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的情况较为特殊。 《海洋法公约》关于海洋

环境保护与保全的第 12 部分涉及核安全相关主管国际组织,〔33〕 公约条款与国际核安全

标准制定的软法规定对于完善海洋环境治理事实上起到了互补作用。 特别是,公约第 12
部分在对缔约国设定相关义务时,多次触及“国际上议定的规则、标准”与“建议的办法及

程序”。 虽然目前尚未有具体国际司法判例对其具体含义进行确认,但是基于《海洋法公

约》缔约当初的情况,将“国际上议定的规则、标准”解释为具有强制法律拘束力的条约规

则与习惯法规则,较为符合公约磋商过程中的文本意图。〔34〕 而将“建议的办法及程序”
理解为软法或其他法律文件则较为合理。〔35〕 如此一来,正当化原则于《海洋法公约》中

的法律性质便存在发生变化的可能。 然而这些性质的变化又须根据《海洋法公约》不同

条款的具体规定发挥不同程度的效力。
1. 《海洋法公约》第 12 部分对于缔约国在法律法规制定方面设定的义务
  

《海洋法公约》就其自身涵盖的包括陆地来源污染、国家管辖的海底活动造成的污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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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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